
計量與計價

通則
本章概要
說明契約內各工作項目之計量與計價方式。
產品
（空白）
執行
契約付款方式
一式付款項目
此類工程項目包含不同種類的單獨工作內容，為方便計量與計價、成本控制及施工管理，而將其合併為單一工作項目。上述單獨之工作項目雖可在契約文件中個別列出及計量，但付款時仍合併為一單獨項目金額。
單價計價項目
性質獨特，容易明確個別列舉與及計量之工作項目均屬之。每一單價付款項目均有其規定之計量單位及個別之付款費率。各單價計價項目之計量單位均在本規範中予以規定。
所有一式計價項目及單價計價項目，均包括依本規範、契約圖說、經核可之施工製造圖規定，交付完整且功能完備之工作項目所需之人工、材料、運輸、安置、消耗料件，機具及事務費用。所有工作項目均應依規定建造、測試、檢驗、並經估驗後方予計量計價。

一般規定
乙方針對本工程雖可提出不同工法或材質，其計價方式仍須依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列單價計價，不得藉故要求加價，且工作內容均依單價分析表內之數量計給其費用，不予增減。
非工程變更設計原因展延工期所增加之環保安衛費、施工品質管理費、包商利潤及工地管理費等，不另計價。
本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所有以「式」為單位之計價項目，不因工期延長而調整費用，仍依原契約所列之單價計價。
本工程如辦理變更設計導致數量加減時，契約詳細價目表相關以「式」為單位之計價項目依有關工作項目金額變更增減之比率調整其契約單價。
除另有規定外，以「式」為單位之計價項目，係按該項目完成進度或以當期估驗主要工作項目金額比率辦理估驗計價；或由乙方提出申請，經甲方核可後，得按全部工程完成進度百分比估驗計價。
本工程之直接工程費用除另有規定外，均參照合約詳細表所列計價單位及金額，依實作數量及相關規定辦理計價，而契約單價分析表所列各項目之數量僅供參考，其目的係供乙方投標時填寫標單之參考，並作為辦理變更設計時之估價依據。
預算書內所列之項目及數量僅供投標參考，乙方應自行詳細勘察工地現場，並按照工地現況、標單及圖樣等內容詳細核算，如發現工程項目有遺漏或數量不足等情事，以及其他建議方案，乙方應於【施工前】請求甲方說明或同意，始可依契約規定辦理實做實算或變更設計。
本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所有以「月」為單位之計價項目，不適用比率增減條件，其計量方式為開工日至竣工日或終止契約日之所有日曆天，並以每月30日計算，採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為原則。
本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之【工地拆除、地上地下障礙排除】等計價項目，因乙方於施工中遭遇障礙必須配合施工進行拆除或排除，導致增加不可預知之必要費用者，可經會勘或會議方式，將計價項目變更為不適用比率增減條件，該計價以編列預算之公式為基準，單次處理費用採原契約標價為主、遭遇拆除或排除機率依實際比例進行換算。

估驗(或驗收，以下同)計價須知
本工程各項檢驗如不合格時，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均依政府採購法第72條規定辦理。
乙方申請工程隱蔽部分之估驗計價，應檢附數位攝影機或數位相機拍攝隱蔽部分施工情形與成果之數位錄影或照片，並製成唯讀光碟送甲方查核，乙方之【品質管理人員】應於光碟上簽名，否則不予辦理估驗計價。
前項所稱工程隱蔽部分，列舉如下：
鋼筋及模板組立。
混凝土澆注過程。
道路面層施工過程、瀝青混凝土厚度檢測。
排水系統高程檢測。
材料試驗現場取樣情形。
其他經甲方認定為工程隱蔽部分之施工項目。
前述隱蔽部分施工成果攝影及照片，其內容應同時包含足以確認其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要求之施工機具及度量尺度。
餘土運送依「高雄市營建剩餘土石方及混合物處理自治條例」及「高雄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場設置管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且應於出土時以數位攝影機或數位相機拍攝裝載情形，運載車輛、車號、出土時間、並由乙方工地負責人(工地主任)簽認，併入估驗計價資料，工程司不定期抽查，追蹤餘土流向。
剩餘價值折價部份
剩餘土石方及混合物
本工程將剩餘土石方及混合物剩餘價值，以折價項目編列，且不得因決標價所作之比例調整而變動。乙方於辦理工程款計價時，應檢附剩餘土石方及混合物流向證明文件。
剩餘土石方及混合物剩餘價值折價之最高結算數量=各工作要項數量x各單價分析表內餘方折價前處理數量，四捨五入計至【小數點第一位】為止。
瀝青混凝土刨除料
本工程將瀝青混凝土刨除料剩餘價值，以折價項目編列，且不得因決標價所作之比例調整而變動。乙方於辦理工程款計價時，應檢附瀝青混凝土刨除料流向證明文件，其瀝青混凝土刨除料為經再生利用者，應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審查認可具生產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廠商名單」內之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處理後，始能再生利用。
瀝青混凝土刨除料剩餘價值折價之最高結算數量=核定舖築體積(長x寬x厚)，四捨五入計至【小數點第一位】為止。
金屬製品剩餘價值折價費
本工程將既有水溝蓋及集水井蓋等金屬製品物，以折價項目編列，且不得因決標價所作之比例調整而變動。
本剩餘價值折價部分得分2次扣減或繳納，第1次於當期估驗進度達50%以上時，第2次於工程結算時併同該次估驗或工程尾款於當期扣減或繳納。
工程執行中乙方申請估驗時，應確依「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要求乙方【專任工程人員】於申報勘驗文件(估驗計價申請單)簽名或蓋章，否則應依同法第41條規定不予估價計價。申請估驗計價文件，如有簽證不實，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6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依同法第42條規定列舉事實移付技師懲戒委員會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分。如專任工程人員為領有內政部與受託訓練學校核發之工地主任訓練班結業證書者，則函報內政部營建署處分。
前款乙方如為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或自來水管承裝商者，其申請估驗計價時，應由【專任承裝技工】於申報勘驗文件(估驗計價申請單)簽名或蓋章，否則不予估驗計價。申請估驗計價文件，如有簽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機具運輸動員補助費
本項目依詳細價目表所示「瀝青混凝土舖面，機具運輸動員補助費」按契約以【次】計量，其計量原則為經甲方指示必須進行路面銑刨加鋪區域且該範圍內數量8000m2以下者，其可考量運輸調度得不限計量1次；如乙方現勘後無需另行辨理會勘協商者或未陳報特殊困難等，且依指示進場施工，因遭遇困難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等，導致無法繼續施工，其不可歸責於乙方者，本次予以計量，該計量標準為已動員運輸至少包括1台路面刨除機、1台推土機、1台小型貨車及2位作業手等，且經甲方或工程司確認。
本項目依詳細價目表所示「污水管線施工，機具運輸動員補助費」按契約以【次】計量，其依不同情形之計量原則如下：
經甲方指示必須進行原工程範圍外之施工地點者，其可考量運輸調度得不限計量1次；如乙方現勘後無需另行辨理會勘協商者或未陳報特殊困難等，且依指示進場施工，於開挖後遭遇困難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等，導致無法繼續施工，其不可歸責於乙方者，本次予以計量，該計量標準為已動員運輸至少包括1台移動起重機、1台吊(卡)車、1位領班、2位施工人員等，且經甲方或工程司確認。
施工現場另有其他單位使用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導致無法繼續施工，亦不可歸責於乙方，經甲方指示必須需將推進相關設備搬離現場者，其計量標準為同一地點不論實際搬運幾次，均以1次計量。
本項目依詳細價目表所示「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埋設施工，機具運輸動員補助費」按契約以【次】計量，其計量原則為經甲方指示必須進行原工程範圍外之施工地點者，其可考量運輸調度得不限計量1次；如乙方現勘後無需另行辨理會勘協商者或未陳報特殊困難等，且依指示進場施工，於開挖後遭遇困難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等，導致無法繼續施工，其不可歸責於乙方者，本次予以計量，該計量標準為已動員運輸至少包括1台開挖機、1台小型貨車及2位施工人員等，且經甲方或工程司確認。
[bookmark: _GoBack]本項目依詳細價目表所示「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埋設施工，配合住戶時間化糞池拆除動員補助費」按契約以【次】計量，其計量原則為經甲方指示必須進行原工程範圍內之施工地點者，考量廠商出工動員具一定量體之合理性，因此採當天接獲同一水系派工填除數2座(含)以下數量時(即2戶各自化糞池)，予以計量，例如同水系住戶已污水接管且撤場，廠商後續動員廢除化糞池僅2戶計2座以下化糞池時可計入，若其他因故需分批動員進場情況可累計次計入，上述動員均需經甲方或工地工程司確認。區外接獲派工動員廢除化糞池，應計入上項「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埋設施工，機具運輸動員補助費」按契約以【次】計量，不得混計入本項目。
臨時指派增加施工地點者，依[實作實算]計量。
採分批動員運輸或在動員運輸途中因機械故障或其他理由，其計量不論實際動員運輸幾次，均以單程累計基準距為準。
計量與計價
（空白）
〈本章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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